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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永州市零陵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
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主要职能职责：
1、负责拟订全区道路运输行业事务性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2、承担道路运输市场运行监测、统计分析；协助信用管理、政策评估和从业人员考核工作。
3、承担全区道路运输行业统计和信息收集、整理、发布等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公路运输量抽样调查、营运车辆燃油消耗调查和统计；协助全区道路运输行业的燃油补贴审核、审报工作。
4、承担道路运输行业公共信息查询、考核结果公布等事务性工作。
5、参与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、节能减排工作。
6、参与汽车客运站服务等级评定和客运车辆类型划分实车评定工作。
7、参与春运、重要节假日运输、军运、抢险救灾和重大物资运输工作；协助开展道路运输价格相关工作。
8、协助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事务工作。
9、承担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相关服务工作。
10、承担区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机构设置情况：
永州市零陵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内设机构为6个：综合部、财务统计部、道路运输事务部、机动车维修事务部、驾培事务部、安全生产事务部。
2024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54名，事业人员 54名；离退休人员 28名；遗抚人员 2 名。
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区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区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2024年区财政预算拨款523.44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78.17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6.46万元，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18.81万元（春运经费10.8万元，职工工伤护理及康复经费3.51万元，公共就业经费4.5万元）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基本支出数为706.45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：
（1）工资福利支出656.98万元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保缴费、住房公积金等。
（2）商品和服务支出38.67万元，包括办公费、交通费、会议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物业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本项目属于部门（单位）确定的延续专项，主要用于春运经费支出、职工工伤护理及康复经费支出、公共就业经费支出。
1、项目安排资金共18.81万元，其中春运经费10.8万元，职工工伤护理及康复经费3.51万元，公共就业经费4.5万元，全部来源于区财政。资金到位率100%，资金于2024年1月份全部到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截止报告期末，项目共支出经费10.8万元。资金使用与项目内容吻合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单位无国有资本预算支出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的经济性分析。 
（1）部门整体支出的控制情况；主要为工资福利支出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，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基础建设支出。
（2）部门整体支出的节约情况;部门整体支出过程中均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完成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的效率性分析
（1）部门整体支出的实施进度；
部门整体支出是按照工作的需求逐步进行。
（2）部门整体支出完成质量。
部门整体支出基本完成，并组织相关部门验收把关，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的有效性分析
部门整体支出实施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管工作，确保了各项公益性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保障了各项民生政策落到实处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；加强了交通内部管理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运行质量预算执行进度；强化了基层财政监督职能，保障了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和各项资金有效使用，极大地保障了财政资金的安全高效。
（四）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。
要获得道路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，需要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与相关支持。 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、部门整体支出的精细度仍需要提高。
    2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仍有待提升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、进一步拓展前评价范围，扩大评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    2、进一步提升评价类型，逐步从项目评价向政策与部门评价过渡。 
    3、进一步加强评价质量管理，保障结果的客观性与有效性。
    4、进一步探索多种方式，重视评价结果的应用。 
    5、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建立，实现评价知识的共享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